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學生研究獎勵金辦法 

114 年 5 月 6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學部學生事務與導師委員會第 3 次會議訂定 

114 年 11 月 25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學部學生事務與導師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修正 

 
一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鼓勵學生執行研究計畫，

儘早接受研究訓練、體驗研究活動、學習研究方法，進而提升學生之研究

能力及增強國際移動力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 

二、申請資格 
申領獎勵金時，需為本系在學學生，並具備以下任一資格者： 
(一)、 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，且以唯一第一作者身分撰寫之研究論文獲頂

尖或重要國際會議接受者。 
(二)、 本系大學部大二(含)以上在學學生，且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(以

下簡稱國科會)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者。 
 

三、獎勵金額 
(一)、 依據本辦法二、(一)，研究論文獲頂尖國際會議接受者，最高可得獎

勵金新臺幣六萬元。 
(二)、 依據本辦法二、(一)，研究論文獲重要國際會議接受者，最高可得獎

勵金新臺幣三萬元。 
(三)、 依據本辦法二、(二)，獲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，最高可得獎

勵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。 
 

四、申請期間 
(一)、 每年 5 月及 10 月，每次收件期間以十日為限。 
(二)、 每年確切收件期間以本系系網站公告為準。 
 

五、申請文件 
(一)、 申請表。 
(二)、 依據申請資格二、(一)者，提供論文獲頂尖或重要國際會議接受之證

明文件。 
(三)、 依據申請資格二、(二)者，提供國科會核定通知函。 
 

六、各級會議之認定，應以本校研究發展處所公告之「頂尖重要國際會議清單-
電機學院」為準。若該清單中會議之定位於不同年度有所變動，則以研究

論文被接受之年度，或依本辦法申請獎勵金之年度為準，擇一對申請人最

有利者認定之。 



 
七、本辦法所列獎勵金，應於本系年度預算範圍內支應。若當年度申請之獎勵

金總額超出可用經費，本系得依實際經費情形，依申請案件之優先順序核

發獎勵金。 
 
八、本辦法未盡事宜，由本系大學部學生事務與導師委員會會議審議。 
 
九、本辦法經本系大學部學生事務與導師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送聯席系

所務會議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